眉县“五上”企业培育纳统奖励办法
为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，加快市场主体培育，扶持和引导各类企业发展壮大，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眉县稳经济22条措施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职责任务
第一条  “五上”企业是现阶段我国统计工作对达到一定规模、资质或限额法人单位的统称。经国家统计局审定，达到规模以上工业、有资质建筑业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以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业法人单位的行为称为“纳统”。 

第二条  各镇街（园区）和县级行业主管部门共同承担全县“五上”企业培育纳统主体责任。对符合“五上”企业纳统条件的及时申报纳统。对暂未达到“五上”企业纳统条件的建立“准五上”企业培育库。

第三条  县发改局牵头，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、住建局分别负责，制定年度“五上”企业培育纳统工作计划，统一分解下达给各镇街（园区）和县级行业主管部门，作为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内容。

第四条  县统计局负责“五上”企业培育纳统的具体业务指导，负责“五上”企业年度培育纳统任务完成情况认定工作。定期对“五上”企业纳统工作进行分析和通报。

第五条  县税务局、行政审批局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负责定期向承担“五上”企业培育纳统任务的部门提供相关参考信息。

第六条  县财政局负责“五上”企业培育纳统工作奖励资金兑现落实工作。

第七条  各镇街（园区）负责本辖区“五上”企业全面摸底汇总，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做好培育纳统工作。

第二章  奖励范围及标准
第八条  对新纳统的规模以上工业、有资质建筑业、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和承担培育纳统任务的单位分别给予奖励。

第九条  奖励标准

（一）新纳统企业奖励

1.新纳统的规上工业企业、限上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企业，每户奖励10万元。其中，当年年底奖励5万元；正常运营且按规定报送统计数据的三年后再奖励5万元。

2.新纳统的规上服务业企业、有资质建筑业企业，每户奖励6万元。其中，当年年底奖励3万元；正常运营且按规定报送统计数据的三年后再奖励3万元。

以上为县级奖励，省、市奖励按上级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培育单位奖惩 

1.对承担“五上”企业培育纳统的各镇街（园区）和县级行业主管部门通过奖励方式给予一定工作经费补助。

2.凡超额完成年度培育纳统目标任务的，按企业所属镇街（园区）和县级主管部门每超1户分别每户奖补5000元。

    3.凡未完成目标任务的，在年终目标责任考核中予以扣分。

第三章  工作程序

    第十条  “五上”企业纳统工作，按上级统计部门规定程序申报、核查、评估和审定。
各镇街（园区）和县级行业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，督促指导企业按要求向县统计局报送申报资料。县统计局收到申请后应立即进行现场核实，初审合格后报上级统计部门审核，最终由国家统计局审定。
第十一条  县发改局、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、住建局会同县统计局核定奖励标准，报县政府审批，县财政局负责落实。
第四章  监督管理

第十二条  各镇街（园区）和县发改局、统计局、行政审批局、市场监管局、税务局以及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建立信息共享机制。由发改局牵头，县统计局配合，每月召开一次“五上”企业培育纳统推进会，通报进度，协调解决问题。

第十三条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，县统计局会同各镇街（园区）和行业主管部门对纳统的“五上”企业定期核查，对符合纳统条件拒不纳统的企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第十四条  对弄虚作假套取奖补资金的企业和单位追回相关资金，并对工作履职不力、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人和事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第五章 附  则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县发改局会同县统计局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以前有关规定凡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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